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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因果关系论

马　宁＊

摘　要　由于不确定“近因”与“近因原则”的含义，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因果关系的判定标

准存在不一致与不合理情形。在普通法系国家“近因”是指保险法意义上的原因。所谓“近因

原则”并不存在，因为各国对因果关系的识别规则并不统一。就我国而言，当多个原因连续发

生呈完整链条状时，宜采取比例分配规则。当多个原因彼此间相互独立且同时发生时，若其中

一个原因是损害结果的充分条件，且其属于承保事项，保险人应承担全部责任。否则，保险人

不承担责任。若多个原因都是损害结果的必要条件，应采取“帕特里奇规则”。若独立的多个

原因连续发生，应视最先发生原因是否属于承保事项来决定保险人的责任，但后续原因造成新

的损害的除外。

关 键 词　责任成立因果关系　近因　识别规则　帕特里奇规则　比例分配规则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外部事物，并思考其因果关系的运作之时，我们绝不可能

在一件孤立的事物身上发现任何必然联系；即一种某件事物是另一件事物的原

因，而后者又是前者毫无疑义的必然结果的内在确定性。

———大卫·休谟〔１〕

在保险法中，我们的格言是，不要庸人自扰，不要去探寻过于遥远的原因。

———卡多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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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作为民事责任的中心概念，因果关系无论是在一般私法意义上，还是在作为特别私法的保

险法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它也是责任要件中最难言说、最难证明的一个，〔３〕以至于有

学者无奈地称，“鉴 于 因 果 关 系 如 此 捉 摸 不 定，我 们 对 彼 此 矛 盾 的 判 决 结 果 也 只 能 表 示 容

忍。”〔４〕但问题在于，因果关系的判定不单纯是一个仅限于学术探讨的理论问题，它更是一个

直接关乎保险人与保险消费者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对因果关系的判断直接涉及保险责任的

承担与否，因而我们必须直面并妥当解决。例如２００５年卡特琳娜飓风袭击美国并造成重大损

害，许多被保险人在索赔时才发现他们的住家保险原来只承保暴风引起的损失，而将洪水引发

的损失排除在外。因果关系的判定遂成为此类保险诉讼的关键问题。〔５〕在我国，由于保险法

对此未作规定，加之该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使然，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保险因果关系是否成立，以

及与此相关的保险责任的有无与大小的判定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混乱与不一致。〔６〕如在将“近

因”理解为单一原因的前提下，对损害结果系由多个风险引起时，是应以发生时间先后，还是以

各个风险的重要性来判断何为“近因”，法院间存在分歧。当作为承保风险的“近因”与其它非

承保风险共同导致损害结果时，是应坚持“全有或全无”模式，抑或按照承保风险造成损害结果

的原因力大小来分摊责任，法院之间也意见不一。〔７〕因而有必要予以澄 清。相 较 于 大 陆 法

系，普通法系在保险法因果关系问题的处理上更为细致和成熟。加之我国保险立法更为接近

于普通法系，〔８〕因而本文将以保险业最为发达的北美地区（美国和加拿大）和英国作为比较法

上的参照，对因果关系判定方法，反多因除外责任条款的效力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尝试对我国

相关问题的解决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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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叶名怡：“医疗侵权责任中因果关系的认定”，《中外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参见（美）小罗伯特·Ｈ．杰瑞、道格拉斯·Ｒ．里 士 满：《美 国 保 险 法 精 解》，李 之 彦 译，北 京 大 学 出

版社２００９年版，页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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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邢海宝：“论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保险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参见刘竹梅、林海权：“保险合同纠纷 审 判 实 务 疑 难 问 题 探 讨”，《法 律 适 用》２０１３年 第２期；周 迅：
“当前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分析———以基层法院相关案件的审理为依据”，《法 律

适用》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相较于民法而言，我国商事立法受英美法 系 影 响 较 大，保 险 法 更 是 如 此。由 于 英 美 两 国 在 保 险 业

居于各国之首，并且历史上最早在我国开展保险营业的即是英国保险公司，因而我国保险实践更多地遵循英

美商业惯例，保险立法也相应体现了较浓厚的英美法系特色。例如，我国保险法对保险标的与保险利益的 界

定即借鉴于英美保险法。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中的特约条款与英国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ＭＩＡ）的规定也颇

为相似。最重要的是，我国学者对于因果关系的探讨也基本是以英美法为基础而展开的。



一、不同层面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与保险法中的“近因”

（一）不同层面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的问题似乎非常简单，如果一件事情引发了另外一件事情，那么第一件事情便是

原因，第二件事情便是结果。但不幸的是，生活从来不曾如此简单。〔９〕“因 果 关 系 不 是 一 条

链，而是一张网。在每一个节点上，影响、推力、事件都先后或同时交织在一起，然后又从每一

个节点向周边辐射出去，无穷无尽。”〔１０〕保险法学者迈克尔·Ｅ．布拉格（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Ｂｒａｇｇ）就

此感慨道：“哲学家通常不把因果关系看作等待去发现的外部力量，而将之视为等待去描述的

含混的关系构造。……哲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定论：第一，每一个事件都存

在无穷无尽的原因；第二，每一种原因都可以用不可胜数的方式加以描述。”〔１１〕在这一意义上，

所有对某一结果的发生无法排除的条件及因素均被视为原因，并且每一条件对于结果之发生

均具有同等的价值评定。但这一范式显然难以移植到法律实践中。仅就一般意义的私法如合

同法、侵权法而言，因果关系的确定对于判断责任成立与否、以及确定责任的范围均具有决定

性的意义。若采取前述定论，一来需承受过宽的责任者范围，二来由于不限制以该结果为原因

所诱发的连锁反应，责任人的责任范围可能远远超出当事人的预期与承受能力，进而严重削弱

私法主体以自己意思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意愿。因而私法意义上的原因通常被限定为经个别

评估后，认为对结果的发生具有相当作用的“适当条件”〔１２〕或“（距离结果在时间与空间上）不

至于过分遥远的原因”。〔１３〕而在一般意义的私法上，因果关系又可以被分为“责任成立因果关

系”与“责任范围限制因果关系”。相较而言，后者更加受到重视。因为债务人赔偿责任的成立

除了因果关系的确定外，原则上仍须具备其他归责要件。例如，主观上对行为损害后果的发生

须存在故意或过失等。因此，在探讨赔偿义务人责任是否成立时，其因果关系的认定可以相对

宽松，即判断损害后果与引发该后果的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须达到何种程度方可被视为具有

法律效果的因果关系———而非简单的哲学意义上的因果 关 联———的 标 准 可 以 设 定 的 较 低 一

些，因为裁判者完全可以凭借对其他归责要件的严格解释来加以控制。〔１４〕反之，对于赔偿范

围，一般意义的私法并未明确规定赔偿义务人的最高赔偿金额，只要是赔偿范围内的损失，义

务人均需承担责任。侵权法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突出。〔１５〕相较而言，保险法中因果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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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瑞等，见前注〔４〕，页２３４。

Ｌｅｙｌａｎｄ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Ｃｏ　Ｌｔｄ　ｖ．Ｎｏｒｗｉｃｈ　Ｕｎｉｏｎ　Ｆｉｒ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Ｌｔｄ．［１９１８］ＡＣ　３５０．
Ｓｅｅ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Ｂｒａｇｇ，“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ｒａｆｔｉｎｇ：Ｎｅｗ　Ｐｅｒｉｌ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ｐ－

ｅｒｔｙ　Ｉｎｓｕｒｅｒｓ”，２０　Ｆｏｒｕｍ，３８５（１９８５）．
参见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页３４２－３４３。

杰瑞等，见前注〔４〕，页２５１－２５５。

江朝国，见前注〔１２〕，页３４２－３４３。

合同法中，当事人还有机会通过约定违约金等 方 式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限 制 自 己 的 责 任 范 围，但 这 在 侵

权法中却几乎不存在。



确定仅仅涉及“责任成立因果关系”。因为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范围已由保险法和保险合同

明确规定，例如损害填补原则与合同中约定的保险金额。这也是保险法中的因果关系与一般

私法意义上因果关系最大的区别所在。再者，由于缺乏其他要件的约束，保险法对因果关系成

立的判断标准更为严格，可被认定为原因的条件与因素范围更窄。最后，在对因果关系成立与

否的认定与解释上，二者也存在明显区分。具体而言，由于侵权责任是法定责任，而保险责任

是约定责任，保险法上对因果关系的认定要受制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要关注当事人因合

同而产生的合理期待，而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认定则更多地强调行为人对损害结果的可预见

性。〔１６〕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认定，目的在于判断在侵权诉讼中被告的作为或不作为是否属受

害人损害发生的原因，其所谓原因不包括自然风险。〔１７〕而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认定在于判断

被保险人所遭受的损失是否属于保险人所承保的风险所导致的。由于该风险的范围通常都是

通过保险合同界定的，因而法院对原因的探寻也限于保险合同所约定的事项，既包括人的行

为，也包括自然风险。就保险法因果关系与合同法违约责任的因果关系而言，普通合同当事人

订立合同的目的在于履行，故合同的履行是常态，而违约赔偿是例外；保险合同则不然，当事人

缔约目的就在于当保险事故发生后由保险人承担赔付责任。因此，保险人承担赔付责任是保

险人对保险合同义务的正常履行，而非违约责任。因此，在普通合同法上的违约责任中，对因

果关系的认定要受制于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对违约后果的预见能力；而在保险法上，对因果关

系的认定要考虑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以及对合同所产生的合理期待。〔１８〕

（二）“近因”内涵的澄清

在我国，现行保险法欠缺对因果关系问题的明确规定。２００３年１２月，最高人民法院曾发

布《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该稿曾试图引进普通法

系所谓的“近因原则”，规定近因是指对造成承保损失起决定性、有效性作用的原因。在引起事

故的多个原因中，如果承保危险是对发生事故起决定性和有效性的原因，则保险人应当承担保

险责任。如果（其他）实际危险加重了保险事故的损害后果，保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保险责任。

但该解释最后并未出台。在学理层面，学者也多支持引入该原则。许多国内保险法和商法论

著甚至将“近因原则”看作保险法的基本原则。〔１９〕司法实践中，亦不乏采用“近因原则”的判

决。〔２０〕可见，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引入普通法系的“近因原则”已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普遍主

张。但在分析普通法系 中 因 果 关 系 的 确 定 方 法 与 所 谓“近 因”（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的 含 义

·３６８·

保险法因果关系论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Ｓｅｅ　Ｐｅｔｅｒ　Ｎａｓｈ　Ｓｗｉｓｈｅｒ，“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ｏｒｔ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Ｌａｗ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ｅｍｙｓｔｉｆｙ－
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Ｌｅｇａｌ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Ｒｉｄｄｌｅｓ’”，４３　Ｔｏｒｔ　Ｔｒｉａｌ　＆Ｉｎｓ．Ｐｒａｃ．Ｌ．Ｊ，１（２００８）．

参见范立平：“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研究”，《现代法学》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参见周学峰：“论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从近因规则到新兴规则”，《法商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例如李玉泉：《保 险 法》，法 律 出 版 社２００３年 版，页９４；覃 有 土：《商 法 学》，中 国 政 法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６年版，页３６６。

例如，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叶明 诉 中 国 太 平 洋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分 公 司 案，（２０１０）

西民初字第７３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上海名家敬老院诉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案，（２００９）浦民二（商）初字第５８３８号。



后，可以发现前述认识存在明显误区。如前所述，哲学意义上的因果关联无比广泛，为将责任

主体与责任范围限制在可承受与合理的范围内，一般意义上的私法需要对前述哲学上的因果

关联做出筛选，仅将那些对结果发生起较大作用或联系较为紧密的事实确定为具有私法效果

的原因。而保险法在这一点上比一般私法更为严格。正如一百多年前一位英国法官所指出的

那样，“你不必被那些远因所困扰，或对效力原因、重要原因和结果原因进行形而上学的区分；

你只需关注那些直接导致损失发生的最接近的原因。”〔２１〕因此，近因更应被理解为相对于一般

私法、乃至哲学上无限扩展的遥远的原因而言的、较为接近结果的具有保险法意义上的原因。

“在英美法系国家的保险法中，人们使用‘近因’这一概念来指称大陆法系国家保险法中通常所

称的‘法律上的原因’……近因规则的目的在于收缩原因认定的范围。”〔２２〕所以，近因至多只是

保险责任承担的构成要件之一，而不可能成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２３〕所谓“近因原则”事实上

只能是泛指普通法系所采取的对近因的识别规则，但正如下文所指出的，各国司法实践中的识

别规则并不一致。因而那些单纯呼吁应引入“近因原则”的主张只是一种建立在误解基础上的

善意而宽泛的臆想。它不可能为司法实 践 解 决 类 似 问 题 提 供 有 效 的 指 引，因 为 前 述 主 张 并

未 涉 及 因 果 关 系 问 题 的 核 心———采 取 何 种 方 法 去 选 择 确 定 保 险 法 意 义 上 的 原 因（或 称 近

因）。

二、有缺陷的处理规则：对因果关系识别方法的审视

（一）因果关系的表现形式：单一原因与多数原因

因果关系的成立与否直接关乎被保险人能否得到赔偿。实践中，造成损害结果的原因既

可能是唯一的，也可能有多个。〔２４〕在面对“责任成立因果关系”时，如果是单一原因导致了损

害结果的发生，则问题相对简单：如果能确定该风险属于承保范围，则保险人需承担保险责任；

反之，则无须承担责任。例如，洪水冲垮了被保险人甲的房屋，此时洪水就是房屋垮塌的近因。

如果甲购买的家庭财产保险中将洪水列为除外事项，则被保险人需自行承担全部损害。反之，

被保险人就可以从保险人处获取保险金。就此点而言，各国并不存在分歧。但当结果是由多

个原因（风险）所造成时，问题就变得复杂一些了。此时，若该多个风险皆属于承保范围或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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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ｏｎｉｄｅｓ　ｖ．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１８６３）１４ＣＢ（ＮＳ）２５９，２８９．
周学峰，见前注〔１８〕，页１０２。

少数学者已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如邹海林教授 在 其 著 作 中 就 将 近 因 问 题 置 于 保 险 索 赔 一 章，这 种

体例安排无疑是更为妥当的。参见邹海林：《保险法教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页１０１。

侵权法学者采用“ｂｕｔ－ｆｏｒ（若不，则无）”规则与实质 性 侵 害 标 准 将 哲 学 上 的 对 损 害 后 果 发 生 具 有

影响的众多条件筛除，提炼出损害发生的事实原因，而后基于特定政策考量进一步筛选提纯为法律原因，但保

险法中极少涉及前述问题。一来保险人承保的风险时常不是人的行为，此时所谓事实原因与法律原因基本重

合；二来侵权责任业已成立是保险人确定是否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保险合同不仅从正面规定了承保风险的

范围，而且会列明除外风险。因此，在处理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时，除关注损失与承保风险是否有（法律上）因

果关系外，还要关注损失与除外风险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确定此种情形下保险人是否承担保险责任是保

险法因果关系问题的核心所在，本文重点也在于此。



责任范围，则保险人的保险责任亦不难确定。真正的难点在于，在这多个近因中，如果部分事

项属于承保范围，而另外一部分未被纳入承保范围，甚至属于除外责任事项时，应如何确定保

险人的责任及其范围。

我们假定存在五种不同原因（风险）：Ａ（火灾）、Ｂ（地陷）、Ｃ（暴雪）、Ｄ（盗抢），Ｅ（地震）。其

中Ａ和Ｂ属于保险合同承保事项，Ｄ和Ｅ属于除外责任范畴，而保险合同对Ｃ未作规定。同

时假定被保险人所遭受的总损失数额（Ｓ）为１００，该保险为足额保险，并且不存在自负额（率），

则保险法中因果关系的表现形态及其责任后果大致可如下表所示：

不同原因表现 Ａ（存在√；不存在×）Ｂ　 Ｃ　 Ｄ　 Ｅ 被保险人可获赔偿额（Ｓ）

第１种 √ × × × × １００

第２种 × × × × √ ０

第３种 √ √ × × × １００

第４种 × × × √ √ ０

第５种 √ × √ × × 存在争议

第６种 √ × × √ × 存在争议

针对保险纠纷中的因果关系判定———又是保险人责任成立与否的判定———问题，特别是

针对存在多个近因的情形，普通法系长久以来总结出了多种识别规则，如帕特森分析法、布鲁

尔分析法、直接原因规则等，但其中最主要的有四种，即历史较为久远的传统规则（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和有效近因规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Ｃａｕｓｅ），以及新近兴起的帕特里奇规则（Ｐａｒｔｒｉｄｇｅ

－Ｔｙｐｅ　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和 比 例 分 配 规 则（Ａｐｐｏｒｔｉｏｎ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２５〕 但 时 至 今

日，问题依然未得到彻底解决。这体现在各国所采取的方法甚至一国内不同法院间所采取的

方法都存在明显差异，基于相似事实却做出明显不同的判决的情形也是所在多有，这使得当事

人无法合理预期对保险合同所能提供的保障范围。且前述方法均被证明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可能产生有失公平的结果。

（二）近因判定的传统规则

传统规则又被称为从严认定法或保守性方法，依据该规则，当一个损害结果是由多个原因

所造成时，即便大部分原因属于承保事项，只要其中一个原因属于除外责任范畴，则保险人对

整个损失也不承担保险责任。这就是保险合同中除外责任条款的效力优先于承保事项的规

定。而当承保危险与非承保危险共同造成损害时，保险人则应承担全部保险责任。即在前表

第五种情形时，被保险 人 所 能 获 得 的 赔 偿 数 额Ｓ＝１００，而 在 第 六 种 情 形 下Ｓ＝０。目 前，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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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Ｓｅｅ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Ｌ．Ｓｍｉｔｈ，Ｆｒｅｄ　Ａ．Ｓｉｍｐｓｏｎ，“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Ｌａｗ”，４８Ｓ．Ｔｅｘ．Ｌ．Ｒｅｖ，１９
（２００６）．



国〔２６〕以及美国密歇根州、华盛顿州、内布拉斯加州、马里兰州等少数州〔２７〕采取这种规则。需

要提及的是，依据大陆法系的德国所采取的“适当条件说（也称相当因果关系说）”，当出现前表

第六种情形（导致损失的多个原因中有一个属于除外责任）时，其适用结果与传统规则完全一

致，这被称为“不包括占优（Ｄｅｒ　Ａｕｓｓｃｈｌｕｓｓｇｅｗｉｎｎｔ　Ｕｅｂｅｍａｃｈｔ）”。〔２８〕

适用传统规则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法院审理的 Ｗａｙｎｅ　Ｔａｎｋ案。〔２９〕该案中，被保险人为

一家工厂提供和安装液腊储存输送设备，但其提供的设备存在缺陷并且被保险人的工程师在

机器处于运行状态时擅自离开车间，结果机器引发了火灾。被保险人购买的责任保险约定，因

雇员过失而产生的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属于承保范围，但因被保险人所提供的商品

的缺陷而导致的损失属于除外事项。英国上诉法院认为，在本案中虽然产品缺陷和工程师的

疏忽都属于事故发生的原因，但产品缺陷属于保险合同明确列明的除外事项，其效力优先于承

保范围条款，因此保险人不承担任何保险责任。

适用这种规则的法域通常是将保险合同视为保险人与被保险人〔３０〕间相互磋商、讨价还价

的产物。〔３１〕因此，契约自由原则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必须得到尊重。在支持这一规则的克拉

克教授看来，除外责任条款应被视为保险人对其所提供的承保范围的限制，特别是对于像责任

保险这样的向被保险人提供极为宽泛的风险保障的合同。保险人通过起草除外责任条款明确

规定其不承保的风险类别，而被保险人在购买保险时也对此表示同意，因而除外责任条款应当

得到尊重。〔３２〕英国法之所以采取这一对保险人更为有利的规则，可能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密

切相关。在保险法发展的早期，海上保险中的被保险人都是从事航海运输的商人，而保险商亦

非专业的保险公司，而是自然人或由自然人组成的松散联合。被保险人相对于保险人而言，更

具信息优势。被保险人精通航运技巧，掌控保险标的，了解其风险状况。而由于信息技术的落

后，保险人仅能凭借被保险人的告知来了解那些时常远在万里之外、处于不断流动中的保险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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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ｅｒｋｉｎ，Ｃｏｌｉｎｖａｕｘ’ｓ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Ｌａｗ，Ｓｗｅｅｔ　＆ Ｍａｘｗｅｌｌ，２００６，ｐｐ．１１８－１１９．
Ｉｒｏｑｕｏ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ａｃｈ，Ｉｎｃ．ｖ．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ｔａｒ　Ｉｎｄｅｍ．Ｃｏ．，２００８ＷＬ　５３３４０３１（６ｔｈ　Ｃｉｒ．２００８）；Ｋｒ－

ｅｍｐｌ　ｖ．Ｕｎｉｇａｒｄ　Ｓｅｃ．Ｉｎｓ．Ｃｏ．，６９Ｗａｓｈ．Ａｐｐ．７０３，８５０Ｐ．２ｄ５３３（Ｗａｓｈ．Ａｐｐ．Ｄｉｖ．１，１９９３）；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ｓ－
ｓｕｒ．Ｃｏ．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ｖ．ＥＤＰ　Ｆｌｏｏｒｓ，Ｉｎｃ．，３１１Ｍｄ．２１７，５３３Ａ．２ｄ６８２（Ｍｄ．１９８７）；Ｌｙｄｉｃｋ　ｖ．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８７Ｎ．Ｗ．２ｄ６０２（Ｎｅｂ．１９７１）．

但是，在第五种情形下，则应当按照各个原 因 对 损 害 发 生 的 作 用 力 大 小 来 确 定 保 险 人 的 责 任。例

如，若法院评估Ａ对损害发生起到３０％作用，而Ｃ起到７０％作用，则Ｓ＝３０。这显然是对被保险人更为严苛

的规则。江朝国，见前注〔１２〕，页３５０。

Ｗａｙｎｅ　Ｔａｎｋ　ａｎｄ　Ｐｕｍｐ　Ｃｏ　Ｌｔｄ　ｖ．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Ｌｔｄ［１９７３］３Ａｌｌ　Ｅ．Ｒ．８２５
（Ｃ．Ａ．）．

严格来讲，应当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缔结保 险 合 同，被 保 险 人 和 受 益 人 享 有 保 险 金 给 付 请 求 权。但

被保险人与投保人时常为同一主体，在财产保险中更是如此。因此，英美法系的保险法通常用被保险人指 代

投保人。而将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即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不同主体的情形作例外规定。当然，这一做 法 也 与

保险早期皆是为自己利益合同有关。为便于论述，本文也将遵循这一做法。

Ｓｅｅ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Ａ．Ｃｌａｒｋｅ，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
ｒｙ，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１８５．

Ｉｂｉｄ．，ａｔ１５８，８３３．



的风险状况，评估其可保性或办理理赔事务。并且，此时的保险合同通常是由被保险人单方拟

定好条款后交由愿意承保的保险人来承保的。这一时期保险业的逐利性并不明显，保险更像

商人们保护其合同商业利益的工具，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也经常会出现身份的互换。〔３３〕因

此，法院表现出了对保险人更为温和的态度。除前述正当性基础外，支持传统规则的理由还包

括，该规则是一种成本很低的补充性规则，并且具有明显的可预期性。对保险合同当事人而

言，采取这种规则可以避免其花费过多的原因调查费用。特别是对保险人，只要寻找到一个属

于除外责任的原因即可终止调查，而无需继续查明是否还存在其他原因。法院也可藉此降低

审理案件的复杂性，压缩其审判成本。对被保险人而言，由于该规则的适用结果事先可明确预

见，这将在客观上迫使被保险人通过不同险种的搭配，防止“承 保 缺 口（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Ｇａｐ）”的 出

现。〔３４〕例如被保险人在购买了一份承保Ａ危险和Ｂ危险，而除外责任为Ｃ危险和Ｄ危险的

保险后，可以再购买一份承保Ｃ危险和Ｄ危险的保单，以获得完整的保障。

但在作者看来，传统规则的前述正当性基础大都并不存在。其一，随着现 代 保 险 业 的 发

展，一方面，保险人演化为以从事风险经营为营利手段的商事公司，并夺回了对保险条款的制

定权。信息收集和传递与保险精算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保险人能更精确地评估特定风险的可保

性，另一方面，对保险知识一无所知的普通消费者开始成为被保险的主体，这一切都使得被保

险人原有的信息优势发生了倒置，从而摧毁了优先保护保险人利益的基础。这也是大多数美

国法院拒绝适用该规则的主要原因所在。〔３５〕其二，就应当尊重保险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

论据而言，意思表示一致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当事人用明示或默示的方法表现其意志并确定

双方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是当事人之间存在协商或至少可以协商。但保险合同多

为定式合同，从被保险人的视角来看，保险产品的标准化就意味着将由保险人决定保险合同的

具体内容，虚化被保险人协商以确定保险条款的权利。而基于利益偏好所诱发的道德风险，使

保险人表现出利用合同草拟权在拟定的标准化条款中对交易风险做出不合理分配的明显倾

向，规定对被保险人极为苛刻的条款。由于保险合同具有极强的技术性，内容纷繁复杂，用语

晦涩艰深，因而被保险人时常难以察觉此种不公平条款的存在，亦无法明晰其法律效果。因

此，定式保险合同的缔结并不必然意味着被保险人同意合同所确立的权利义务，我们至少需要

首先确定被保险人是否真正了解合同内容。遗憾的是，对适用传统规则的结果，几乎没有保险

人或保险条款对此做出说明。其三，依据前述传统规则的适用逻辑，当承保事项与非承保事项

共同造成损害结果时，最恰当的结论似乎应是将非承保事项与除外责任同等对待，免除保险人

的责任。因为保险人明确列明了自己的承保范围，被保险人购买保险时也清楚此点。然而，采

取传统规则的法院此时反而要求保险人对全部损失承担责任，理由是保险人并未明确排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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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原因引发的损失。但这一论据的矛盾在于，保险人也并未表示同意承保前述原因。显然，传

统规则的内在逻辑并不一致。其四，采用这种规则未必会节约诉讼成本。对保险人而言，为免

除其保险责任，在多个原因呈先后次序的链状结构———例如Ａ原因引发Ｂ原因，Ｂ原因造成

损害结果———时，他很可能希望将这一链条追溯得尽可能远一些，甚至不惜将那些不属于保险

法中的遥远的因果联系重新引入，以寻找可能成为原因的除外事项。这将显著增加问题的复

杂性以及相应的解决成本。

不仅如此，传统规则的适用在实践层面还会引发众多问题。首先，它可能虚化保险合同提

供的承保承诺，有违被保险人的预期。责任保险以及财产损失保险中的一切险所提供的保障

范围相当广泛。以我国常见的企业财产一切险为例，它所提供的保障除条款内明确列出的除

外风险事项外，涵盖企业财产所面临的“所有自然灾害与意外事故风险”。责任险也能在责任

限额内向被保险人提供因其过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赔偿责任以及抗辩费用的补偿。但是，当

存在多个损害原因时———这是保险实践中最常见的情形———传统规则的适用却时常会剥夺被

保险人所享有的前述风险保障。我们假定在多个原因依次发生而呈完整链状排列的背景下，

被保险人为其房屋和屋内财产购买了财产损失险，该保险承保除地面运动外一切风险引发的

损失。一天夜晚发生轻微地震，被保险房屋屋顶出现缝隙，导致雨水进入屋内，对房屋及其内

部财产造成更大程度的损害。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支付了保险费，要求承保因雨水所造成的一

切损失，但仅仅因为该原因发生在地震之后，保险人便可依据传统规则不承担任何责任。一切

险中所承保的雨水风险实际上被转换成了仅仅承保单纯因雨水所造成的损失，这是对保险合

同内容极为重大的修改。在责任保险中，引发损害的多个原因大都彼此独立，呈平行排列，此

时传统规则的适用依然会引发类似问题。以加拿大法院审理的Ｄｅｒｋｓｅｎ案为例，〔３６〕该案被保

险人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车厢内所堆放的物品飞出车外，造成与该车并行的一辆校车中的数

名学生死伤。引发保险事故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被保险人未能妥当的固定所载物品，另一个

为驾驶中的失误。被保险人拥有两份保险，其中一份为一般商业责任保险，承保被保险人在工

作过程中的过失行为给第三人造成损害而需承担的赔偿责任，但因拥有、驾驶车辆而产生的责

任除外。另一份为机动车责任保险。此时，传统规则的适用事实上将使得全体保险人无须承

担保险责任。一般商业责任险保险人可以以除外责任———拥有使用汽车产生的责任占先———

为由拒赔。依照同一逻辑，机动车责任保险人同样可以以除外责任———非因机动车使用原因

所产生的责任占先———为由拒赔。保险人所提供的事实上只是两种原因中任何一种单独引发

的责任。但问题是这两种原因只有相互结合才能引发损害后果，任何一个原因都无法单独引

发该结果。显然，由于适用传统规则，导致合同中约定的承保范围发生了重大变更，保险人并

未在保险合同中就此作出说明，也极少有保险消费者可以预知和理解这一事实，因而被保险人

极可能被保险产品条款所展示的广泛保障所误导，购买保险获得风险保障的合理预期无法实

现。就保险人而言，他对各种承保风险都收取了保险费，却因意外事件的出现而可能逃脱其本

已应允承担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因被保险人不当行为受害的第三方所期望获得的赔偿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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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而适用传统规则更可能剥夺受害人的赔偿金。这将使得那些以保护

受害第三人利益为首要目标的强制责任保险难以实现其理论价值。〔３７〕其次，传统规则并未消

除承保缺口。在责任保险中，损害结果时常是由数种平行排列的不同原因共同造成的，但被保

险人不可能事先预知哪几种原因会相互结合造成损害。目前市场中也并未出现相关产品，对

包括承保与除外事项相结合的多种原因造成的损害提供保障。最后，当被保险人因此无法获

取保险金时，其可能对保险经纪人提起诉讼，指控其在帮助自己选择购买保险产品时存在过

失，从而引发诸多后续问题。因此，我国法不应采取该规则。

（三）有效近因规则

在“近因”概念出现的早期，英国法院倾向于认为近因应当是唯一的。为此，这个时期的近

因识别方法大都是借鉴侵权法中的识别方法，在众多对损害结果发生产生影响的因素中遴选

出起到最大作用时，即应当承担最大责任份额的那一个。〔３８〕这一理念的延续和传播成为有效

近因规则 创 立 的 基 础。〔３９〕英 国 上 议 院 在Ｌｅｙｌａｎｄ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Ｃｏ　Ｌｔｄ　ｖ．Ｎｏｒｗｉｃｈ　Ｕｎｉｏｎ　Ｆｉｒ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Ｌｔｄ案的判决更被视为该规则的起源。〔４０〕该案判决称，“真正的近因，应当

是效力上最接近的那个原因。尽管可能还会有其他原因出现，但这并不能使构成近因的原因

的效力消失或对其产生真正的破坏作用，其效力将依然存续，并对结果的发生有着真实的效力

影响。”〔４１〕有效近因规则又被称为主力原因（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Ｃａｕｓｅ）规则，它要求法院在同时存在的

多个原因中选择一个作为主力原因，如果该原因属于承保事项，则保险人对全部损失承担保险

责任，如果该原因属于除外责任，甚至属于非承保事项，则保险人的责任免除。主力原因被认

为是对造成损失产生最大效力的原因，而并不必然是因果链的中最后一环。它应当是对损害

结果的发生最应承 担 责 任 的 原 因。该 种 规 则 是 美 国 目 前 最 为 流 行 的 因 果 关 系 判 定 规 则，在

２００１年的Ｄｅｒｋｓｅｎ案之前，绝大多数加拿大法院也采取该规则。因为“它是一个直觉上最为

公平的方法”。〔４２〕主力原因规则使得法院可以选择自己认为的对造成损害结果负有最大过错

的人来承担责任，从而满足了法院作出符合其理想标准的公平判决的意愿，因而它对法院颇具

吸引力。

但同时，该规则也被批评为是最为随意与不具有可预测性的方法。〔４３〕克拉克教授认为，

“这种利用‘普通常识’去选择一个原因的方法的不可预测性导致了随意的结果和为数众多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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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标准。”原因很简单，在因果关联中选择一个原因作为主力原因将把法官对正义的关注引入

此一过程之中，而这种认识在不同法官中、甚至同一个法官在不同案件情境中都有不同的考

量，因而极大地增加了判决结果的不可预知性。因此，它的适用在系统层面上难以实现公平。

对主力原因的选择甚至将取决于当事人讲述“损失是如何发生故事的艺术”。

但在作者看来，这一规则的缺陷远远不止于此。首先，在多个原因平行排列时，事实上不

可能找到主力原因。因为这几个原因如果缺乏其中任何一个，则损害结果不可能发生。加拿

大联邦最高法院法官 ＭｃＬａｃｈｌｉｎ就曾经对这种“在存在多因之时围绕着主力原因而展开的毫

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辩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４４〕以前述Ｄｅｒｋｓｅｎ案为例，不当放置车载物

与不当驾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足以单独引起损害结果，此时只能认为这两个原因都是主力原

因。其次，在多个原因呈先后次序排列时，选择主力原因虽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却存在着

违反合同中承保范围和除外责任约定的极大的可能性。在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承保范围纠纷

中，选择一个主力原因以确定保险责任全有或全无，可能迫使那些在保险合同中明确表示并已

告知被保险人其仅仅承保一个原因所造成损失的保险人去承担所有并存的原因引起的损失。

相反，一个保险人因自己所承保风险未被选为主力原因而免于承担保险责任时，他也可能是无

偿攫取了其所承保原因风险所对应的保险费。对被保险人而言，他要么是独自承担全部损失，

要么则可以获取额外的收益。同理，当不同风险是由不同保险人承保时，在不同保险人之间的

损失分配纠纷中，明确不同意承保多因诱发损失的保险人在其承保事项碰巧被认定为主力原

因时，却需为此承担全部责任，也无法从另一个保险人处获取任何补偿。在面对巨灾风险之

时，这一问题表现的尤为突出。〔４５〕这时，大面积的损失都是由一种复杂的原因关系引起的，例

如地震、洪水、台风、火山喷发等。如果除外责任被视为主力原因，那么这些被保险人可能无法

从其购买的保险产品中获取任何赔付以应对他们人生中最大的灾难。这种对处于绝望困境中

的被保险人的残酷决定将对保险业的信誉造成致命的打击。最后，与传统规则一样，主力原因

方法也产生了明显的承保缺口。这种情况甚至是更加难以预知。例如，在前述Ｄｅｒｋｓｅｎ案中，

假定法院把过失放置物品确定为主力原因，那么机动车责任保险人就免除了保险责任。但商

业责任保险单中却有除外条款，商业责任保险人可据此不承担保险责任。此时，被保险人也不

能转而向机动车责任保险人索赔。再者，各个保险单之间不同的保险责任限额也可能损害被

保险人的利益。假定商业责任保险单的责任限额明显低于机动车责任保险单，那么在主力原

因被确定为不当放置后，被保险人的损失很可能无法得到充分补偿。因此，我国法同样不应遵

循该规则。

（四）帕特里奇规则

帕特里奇规则是对传统规则的倒置，即当承保事项与除外事项共同造成损害结果时，保险

人应对此承担全部保险责任。因此，它是一种对被保险人极为有利的规则。这一规则既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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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单纯的承保范围纠纷，又适用于保险人之间的损失分配纠纷。但目前在美国，仅有少数州如

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田纳西州、密苏里州、新泽西州适用该规则。〔４６〕再者，加拿大联邦最

高法院在２００１年的Ｄｅｒｋｓｅｎ案中也采用了这种规则。该规则因源自于美国加州最高法院审

理的帕特里奇案而得名。〔４７〕该案中，被保险人购买了一份汽车保险和一份住家保险。保险期

间，被保险人与两个朋友一同驾车外出打猎。当他们开车追赶兔子时，汽车碰上了一个障碍

物，被保险人随身携带的枪支走火，致使一名乘客受伤。后来查明，被保险人在开车时携带枪

支并将其设置为“一触即发”的状态（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Ｆｉ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ｌｉｇｈｔｅｓｔ　Ｔｏｕｃｈ）。受伤乘客向被保

险人提出索赔，被保险人则向住家保险的保险人提出索赔。住家保险合同的保障范围虽然包

括枪支走火诱发的责任，但“使用机动车而导致的损失”属于除外责任事项，因而保险人要求法

院确定自己不承担责任。加州最高法院认为：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被保险人驾

驶汽车有过失，另一个则是被保险人由于过失而对枪支做了错误的设置；后一原因并不属于

“使用机动车”，但其足以单独导致事故的发生，并且其属于承保事项，因而住家保险的保险人

应负赔付责任。但在该案之后，加州最高法院又在Ｇａｒｖｅｙ案和Ｊｕｌｉａｎ案中明确将该规则限制

于责任保险之中，并确定在第一方财产保险（即财产损失保险）中继续适用主力原因规则。〔４８〕

帕特里奇规则被认为可以降低当事人和法院查找与确定事故原因的成本，并且具有极强的可

预测性，有利于保持判决结果的一致。〔４９〕这种规则也有助于防止主力原因确定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形而上学的无意义的讨论。最重要的是，这种规则可以避免前述两种规则所诱发的承保

缺口。面对不同保险人之间的损失分配纠纷，适用这一规则能触发多个相互重叠的保险单，如

前案中的汽车责任保险单和住家保险单。这将便在不同原因间解释责任的纠纷———实质是保

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纠纷———转化为不同保险人之间就自己应分担多大比例损失的纠纷。

这是一个相对高效的更易于解决的纠纷。因为保险合同条款中经常包含“他保（Ｏｔｈｅｒ　Ｉｎｓｕｒ－
ａｎｃｅ　Ｃｌａｕｓｅ，也被称为保险竞合）”条款，〔５０〕各国保险实践中也存在和发展出了类似的分配规

则，例如美国保险法中的兰波韦斯顿规则。〔５１〕但这一规则的局限性在于它完全无视保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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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除外责任条款———不管该条款是否为被保险人所理解和同意———过分偏向于被保险

人。〔５２〕在多个原因呈先后次序排列的情境中，即便其中一个被视为应对损害发生负主要责任

的原因属于除外责任，只要该链条中的任何一个次要原因属于承保事项，保险人就须承担全部

保险责任，这对保险人显然有失公允。保险是一种集合与经营风险的行业，保险费率反映的是

保险人对其所承保风险的定价，而保险合同中关于除外责任事项的约定对承保风险的界定至

关重要。通过除外条款，保险人能将所承保的风险控制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内，以确保营业的

继续。随意否定除外责任条款可能使保险人控制承保风险、精确估定风险水平和计算保险费

率的努力遭受挫折。需要强调的是，保险是由多数面临相同风险的个体所组成的风险共同体，

用以理赔的保险资金多数来自于各个被保险人缴纳的保险费，而保险人只是该资金的管理人。

过分倾斜保护个别成员利益事实上是让其他无辜的被保险人买单。因此，这一规则也并非完

美无缺。

（五）比例分配规则

比例分配规则尚未被任何法院所采纳，迄今为止它仅仅是学者所提出的一个建议，但这一

建议已经引起了各方的关注。〔５３〕这一规则要求按照各个原因对所造成损失的比例来分配责

任。假定大风、雨水以及冰雹共同造成了一个１００００元的损失，如果确定大风应对最终结果负

２０％责任，大雨应为损失承担３０％责任，冰雹承担５０％责任。其中前两者为承保事项，则被保

险人可获赔５０００元。这种比例分配方法在保险领域中时常可见，并被广泛适用于合同中的他

保条款，即确定不同保险人之间对损失的分摊比例。而比例分配规则只不过是把这种责任分

摊过程从保险责任确定之后移转到责任确定之前。这种规则的长处在于能同时尊重保险合同

中的承保范围和除外责任条款，实现被保险人的保障预期，保险人也无须为自己不愿承保的风

险所引发的损失承担责任，并且能避免承保缺口。适用这一规则还可能带来一个意外的收获，

即在承保范围纠纷中对责任比例的确定可以直接适用于损失分配纠纷。总体来看，这一规则

是一种介于对保险人更有利的传统规则和更倾向于被保险人利益维护的帕特里奇规则之间的

折衷选择。但其同样也存在一些不足，它可能引发关于比例分割的争议。最重要的是，这一规

则可能难以适用于多因平行排列的情况。

三、反多因除外责任条款的引入与效力之争

１９７３年，加州最高法院 在 帕 特 里 奇 案 中 确 立 了 对 被 保 险 人 极 为 有 利 的 因 果 关 系 认 定 规

则。其后，加州上诉法 院 还 试 图 将 这 一 规 则 应 用 到 财 产 损 失 保 险 中。在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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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ｖ．Ａｄａｍｓ案件中，法院判定该案保险标的损失部分可归因于第三人的过失行为，而

该过失行为属于承保事件，因而即便有效近因系属除外责任，依据帕特里奇规则，保险人仍应

承担全部保险责任。〔５４〕据此，即便只有０．０１％的损失源自承保事件，保险人仍需承担１００％
的保险责任。这种因果关系判定标准的发展趋势引起了保险人的密切关注和忧虑，这事实上

将使保险人排除某种风险可保性的努力归于无效。在这种背景下，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北美

地区的保险业者修订了标准的一般商业责任保险单与商业财产保险单，在条款中开始大量引

入反多因除外责任条款。〔５５〕这种条款一般规定保险人不承担“因下列任何事件所直接或间接

引起的损失或损害，……这种损失或损害将被排除在承保范围之外，不管是否有其他任何原因

或事件（与除外原因）同时（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或先后（Ｉｎ　ａｎｙ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造成了损失”，或保险人不

承保下列“原因或事件所引起的，或与下列事件或原因相关的损失或损害”。对于这种条款的

效力，美国与加拿大法院做出了三种不同的选择；（１）恪守契约自由原则，肯定该条款的效力；

（２）采用实质要素方法确定该条款的效力；（３）采用罗斯梅勒法（Ｒｏｓｓｍｉｌｌｅｒ）处理该条款。

１．契约自由方法：这种方法是现下美国法院最为流行的方法。〔５６〕适用这种方法最典型的

代表是犹他州法院审理的Ａｌｆ　ｖ．Ｓｔａｔｅ　Ｆａｒｍ　Ｆｉ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ｓ．Ｃｏ案。〔５７〕该案中，原告家的管道

因低温和其他原因被冻裂，导致水从管道大量溢出，引起地面塌陷，并淹没了被保险人的房屋

等财产。该案当事人一致认为，此次损害结果的主力原因为管道破裂，属于承保范围。犹他州

恰恰采用主力原因规则，但反多因条款的出现制造了新的问题。该保险规定，一切与地面运动

直接或间接有关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犹他州最高法院认为，主力原因规则并非不

可更改的永恒定律，而仅仅是一个“在当事人没有自由选择排除其适用背景下”的补充性规则。

当事人有权选择排除适用主力原因方法，合同中的类似条款并未干扰被保险人的合理预期，也

不能适用保险合同条款的不利解释原则，因为条款并不存在歧义。反多因条款仅仅是“把帕特

里奇案中授予被保险人的盾牌转交给了保险人”。〔５８〕

２．实质要素方法：该方法主张严格限制反多因条款的适用，只有在被排除的除外事件属于

造成损害结果的实质要素或主力原因时，该条款方为有效。目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与北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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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ｏｐｔ　ａ　ｎｅｗ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ｔｈａｔ　ｗｏｕｌｄ　ｒｅｎｄｅｒ　ａｎ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ｖａｌｉｄ　ｓｉｍｐ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ｄ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　ｓｏｍｅ　ｗａｙ”．

Ｓｅｅ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Ｇ．Ｈｏｕｓｅｒ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Ｈ．Ｋｅｎｔ，“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ｉｒｓｔ－Ｐａｒｔｙ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ｌａｉｍｓ：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Ａｆｆｏｒｄ　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２１　Ｔｏｒｔ　＆Ｉｎｓ．Ｌ．Ｊ，５７３（１９８６）．



他州都以立法确立了这种方法，而华盛顿州与西弗吉尼亚州则以判例法的方式明确采用这一

规则。此外，加拿大法院和英国也倾向于这一方法。〔５９〕第一个适用这种方法的判例是Ｓａｆｅｃｏ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ｖ．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ｎ案。〔６０〕在该案中，大风、暴雨以及山体滑坡接踵而至，彻底摧

毁了被保险人的房屋。事后评估认定大雨是主要的损害原因。保险人认为，保险合同中明确

规定，一切与泥石流有关的损失皆属于除外事项，因而拒绝承担保险责任。但法院认为，主力

原因规则代表了一个不可变更的原则，本案中大风与暴雨皆属于承保事项，依据主力原因规则

被保险人有权获得赔偿。

３．罗斯梅勒方法：这一方法的雏形最早是由学者罗斯梅勒针对卡特琳娜飓风引发的保险

纠纷提出的。〔６１〕他认为，保险条款所使用的反多因条款中并存的多个原因（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应当

仅指多个原因彼此相互结合（Ａｃ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的情形。假定火灾与地震一同引起了损

失，那么：（１）如果地震与火灾相互紧密结合，共同发挥作用制造了同一个损失，就可称之为彼

此相互结合；（２）如果火灾是由地震引起的，进而造成了一个损害，那么就属于相继发生，而不

是彼此结合；（３）如果火灾仅仅与地震同时发生，但并非地震所引发的，则同样不能称之为并存

的多个原因。按照他的观点，卡特琳娜飓风未涉及并存多因引发的损失问题，因为它们彼此独

立发挥作用造成了单独的损害。在Ｃｏｒｂａｎ　ｖ．ＵＳＡＡ案〔６２〕中，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就借鉴这

种思路，绕开了反多因条款。法院判定，合同中反并存洪水除外责任条款（Ａｎｔｉ－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Ｆｌｏｏｄ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仅在完全具备下列要件情形下适用，即（１）该多个危险彼此紧密结合；（２）该

各个危险（对造成损失）不可分割；（３）在同一时间发生；（４）直接引起了损害”。法院同时认为，

保单中的相继发生规定（Ｉｎ　Ａｎｙ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与密西西比州法律相悖，不具有执行效力。按照该

案确立的方法，保险人必须证明损失是由同时期的多个危险相互结合共同造成的，否则不能援

引反多因条款。

在我国保险实践中，反多因条款早已出现在保险单中。例如，华泰保险公司的场所污染责

任条款第六条（除外 责 任）规 定，“本 保 险 不 适 用 于 由 以 下 原 因 导 致 或 与 以 下 原 因 相 关 的‘索

赔’、‘补救费用’或‘法律抗辩费用’……”。〔６３〕因此，有必要对此类条款的法律效力略加分析，

以利于我国保险因果关系规则的构建。

作者认为，我国不应采行前述契约自由方法，理由如下：其一，认为反多因条款是当事人意

思表示一致产物的结论，可能并不符合实际。“在传统理论中，建议和反建议构成了订立合同

的协商过程，而协商是意思表示达成一致的基础。但是，定式合同的出现却使上述两个基本点

·４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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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ｔｈｏｎｙ　Ｊ．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５５；Ｊｏｈｎ　Ｂｉｒｄｓ，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Ｌａｗ，Ｓｗｅｅｔ　＆ Ｍａｘｗｅｌｌ，

１９９７，ｐ．２３２．
Ｓａｆｅｃｏ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ｖ．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ｎ，５２Ｗａｓｈ．Ａｐｐ．４６９，７６０Ｐ．２ｄ９６９（１９８８）．
Ｓｅｅ　Ｄａｖｉｄ　Ｐ．Ｒｏｓｓｍｉｌｌｅｒ，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ｔｉ－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　Ｋａｔｒｉｎａ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Ｎｅｗ　Ａｐｐｌｅｍａｎ　Ｏ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Ｌａｗ，Ｍａｔｔｈｅｗ　Ｂｅｎｄｅｒ，２００７，ｐ．４３．

Ｃｏｒｂａｎ　ｖ．Ｕｎｉｔｅｄ　Ｓｅｒｖｓ．Ａｕｔｏ　Ａｓｓ’ｎ，２０Ｓｏ．３ｄ６０１（Ｍｉｓｓ．２００９）．
参见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场所污染责任保险条款，版本号ＰＦ－２０２７５（０６／０６）。



与现实的距离拉得很远。”〔６４〕当“企业借助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拒绝任何人对其事先拟定好的定

式合同条款进行任何改变时，实际上剥夺了相对人与之进行协商的权利”，〔６５〕特别是考虑到反

多因条款效果的隐蔽性，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当事人是否有条件完全独立地使其意志达成一

致。其二，依据契约自由方法，只要有证据证明存在不属于承保事项所引起的损失，保险人即

可免除全部责任。这种解释甚至已经超出了保险人制定这一条款的初衷。〔６６〕保险业引进反

多因条款是为了防范帕特里奇规则的泛滥。正如曾担任该案中保险公司法律顾问的布拉格所

指出的那样，“保险业在对抗多因问题时的困难包含两个问题。首先，法院正在创造新的，财产

保险条款的制定者绝不可能预想到的损失原因。……其次，法院正告诉我们，恰当的原因标准

不再将损失归结于单一的近因，而是去授予被保险人保险保障，只要引起损失发生的原因中的

任何一个没有被明确排除。”〔６７〕显然，契约自由方法给予保险人的保护程度甚至远远超出了保

险人索求的范围。其三，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适用该方法可能有碍保险制度性功能的实现；如

果承认类似条款的效力，保险人还可能据此进一步修改保险条款，扩展除外原因的范畴，甚至

将属于保险应有含义的风险———如过失行为直接引起或与其相关的无限广泛的损失排除在承

保范围之外。这事实上将使得保险产品的风险保障功能几尽于零。在 Ｍｕｒｒａｙ　ｖ．Ｓｔａｔｅ　Ｆａｒｍ

Ｆｉｒｅ　＆Ｃａｓ．Ｃｏ案中，〔６８〕法院称，“如果我们认可反多因条款的效力，……我们事实上是授予

了保险公司不加限制的，在几乎所有情形下否认其保险责任的权利。”

与契约自由法相同，罗斯梅勒法也不值得采行。一方面，这种方法并未向被保险人提供充

分的保护。例如，对非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多个原因共同导致的损失，保险人同样可以援引反多

因条款。另一方面，对这种方法，保险人可以轻易地通过在合同条款中对“并存（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含义做出界定来加以规避。对于实质要素法，虽然其否定多因条款效力的意见值得赞同，但该

方法事实上是建立在将主力原因视为因果关系唯一识别规则的基础之上的。前文已经提及，

该种规则存在诸多缺陷。因此，作者认为，对反多因条款最妥当的办法应是直接否定其效力，

并要求法院依据妥善设计的识别规则来确定保险人的保险责任。

四、体系化的思路：保险法因果关系外在形态的划分与识别规则的构建

作者认为，为有效解决保险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我国法应秉持体系化的思路，区分因

果关系的不同外在表现，然后分别探析其应对策略。概而言之，在处理承保范围纠纷中，法院

应首先审视的问题是哪个或哪些具体危险（原因）造成了损失。当损失是由一个原因造成时，

·５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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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页１１７－１１８。

参见李永军：《合同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页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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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很好解决。当存在两个以上原因时，法院应依次审视下列问题：（１）这些原因是先后依次

发生，呈完整而不破碎的链条状，抑或彼此间相互独立的？（２）如果引起损失的各个原因是相

互独立的，那么这些原因是同时发生作用还是相继发生作用？（３）如果多个原因同时起作用，

那么各个原因能否单独引起这一损失？（４）如果多个原因相继发生，哪一个原因最先出现并引

发了损失？第二个原因是否扩大了最初的损失？

（一）多个原因依次发生形成完整链条结构时的因果关系识别规则

当处理多个原因造成的损失时，需要首先分析这些原因是依次发生，形成完整而不破碎的

链条状，抑或各个原因之间彼此独立。所谓完整链条状，大致可表示为：Ａ（原因）→Ｂ（原因）→
损害结果，即Ｂ原因（危险）是Ａ原因的结果，同时又是损害结果发生的直接原因。上海浦东

新区法院审理的名家敬老院诉都邦财产保险上海分公司案〔６９〕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该

案中，原告为敬老院院内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的４０名老人。保险期间，被保险人之一的胡某

意外跌伤，导致股骨骨折。卧床治疗后引发深度肺部感染，造成坠积性肺炎去世。法院最终认

定，由于受伤卧床易导致肺部感染并发生死亡，作为年事已高的老人，被保险人更是如此，因而

该案的真实原因应当是意外骨折。

作者认为，在这种情境下，最有效的方法是采纳比例分配规则。首先，比例分配规则能在

更大程度上满足合同当事人对承保范围的合理预期，有效控制风险水平。相反，如果适用传统

规则，在事实上意味着允许保险人单方对保险合同所提供的承保范围作重大修改，致使被保险

人无法获得其已支付过费用的预想中的保险保障，保险人则因此无偿攫取了保险费。而对于

遵循风险不可分的主力原因规则，如果主力原因被确定为除外事件，其适用仍会引发与传统规

则相似的问题。如果主力原因是承保事项，则可能使保险合同中约定除外责任条款的设定目

的落空，对保险营业造成干扰。多因呈链条结构的情形大都发生在非责任保险中。这类保险

合同允许保险人依照自身的意愿对承保范围和除外责任条款作出更为精确的设定———与此相

反，责任保险人的责任在相当程度上并不取决于自身对合同的约定，而是取决于侵权法的规

定———以实现特定交易目的，如控制风险。而被保险人也可以藉此选择最符合自身需要的产

品。基于前述设定，以保险人所允诺承保的风险为基础，按照每一个承保范围内原因风险所引

起的损害在总损害中所占比例来确定保险人的责任范围，既无碍于实现被保险人获取特定范

围风险保障目的，也不会干涉保险人正常的营业行为，它兼顾了双方的需求，无疑是更为合理

的。其次，适用传统规则与主力原因规则可能导致的承保缺口问题将会因比例分配规则的适

用而不复存在。这一点在巨灾保险中极为重要，因为此时大多数都是多个原因结合在一起形

成一个损害。对被保险人而言，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保险赔偿，这将产生较为公平与可

预测的结果。最后，采用这种规则还可能削减诉讼成本。对保险人而言，采用比例分 配 规 则

后，他们可能也不再冒险尝试进行彻底的抗辩以逃脱自己的保险责任。因为一来其所承担的

责任数额可能较小，二来该种责任可能难以逃脱，因而较之于责任存在与否的争执，责任存在

多少的纷争更易解决，当事人也更易达成和解。

·６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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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２００９）浦民二（商）初字第５８３８号。在该案中，法院创造性地运用了比例分配规则。



（二）多个原因彼此相互独立情境下的因果关系识别规则

当多个原因彼此之间相互独立时，法院应首先确定该多个原因是同时发生的，还是相继发

生的。这两种情况应当区别对待。此处的多个原因相继发生与前述多个原因呈完整链条状并

不相同。前者是前一原因引发了后一原因，例如名家敬老院案。后者是各个原因之间并不存

在因果关联性，其彼此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例如，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叶明诉中国

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案中，〔７０〕被保险人车辆发生侧覆，导致发动机机油进入发 动 机 气 缸。

被保险人在未采取排液和测试压力的情形下，又贸然启动发动机，导致发动机损坏。此时，侧

覆和过失启动发动机共同导致了一个损害，但是，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联系。

１．彼此独立的多个原因同时发生时的识别规则

作者认为，当多个彼此独立的危险同时发生时，法院应当首先确定这些不同的危险是否能

单独引起损害。如果多个原因中的一个能单独引起损害结果，那么在逻辑学上可将该危险称

为损害结果发生的充分条件。〔７１〕易言之，该危险不存在，则损害结果不一定不存在，而该危险

一旦存在，则损害结果必定发生。此时，如果该危险属于承保事项，那么保险人需要对此承担

全部保险责任。保险人签发保单，约定当某种危险发生而给被保险人造成损失时，由其承担保

险责任，并向被保险人收取了相应保险费。由于作为充分条件的危险属于承保范畴，且即便没

有其他除外危险的介入，同样会引发损害结果，这并未对保险人估定风险水平和确定保险费率

造成不当影响。因此，保险人不能以在作为充分条件的承保危险发生的同时还存在其他除外

危险事项而主张免除承担责任。反之，如果作为充分条件的危险属于未承保事项或除外事项，

则保险人无须承担保险责任。在此还要提及一种在理论上可能存在、但实际出现概率微乎其

微的情形，即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充分条件可能不止一个，其中一个是除外事项，另一个是承

保事项。此时，由于承保事项可以单独引起损害，保险人仍需承担全部责任。

相较而言，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实践中十分常见的、各个作为原因的风险都是损害结果的必

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的情形，即前述原因风险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单独引起损害结果，同

时，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原因风险也不能引起损害结果。简而言之，原因风险存在，损害结果不

一定发生，原因风险不存在，损害结果必定不会发生。例如在英国法院审理的 Ｗｉｎｓｐｅａｒ案〔７２〕

中，被保险人在涉过小溪时哮喘病发作，使其行动能力受限而倒入水中溺亡。经鉴定，单纯的

哮喘病发作并不足以导致被保险人死亡，而小溪的水也不深，被保险人在健康时完全可以安全

徒步涉过。这个案件中，哮喘病发作与徒步涉过小溪都是被保险人死亡结果的必要条件，而非

充分条件。

对此，作者认为遵循帕特里奇规则是最为妥当的选择。保险实践中，上述情形绝大多数出

现在责任保险之中。责任保险合同向被保险人提供的风险保障范围与侵权法的外延保持一

致。此时，保险人很难设计除外责任条款，因其很难去预测各种各样的过失行为将会如何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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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西民初字第７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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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以引发被保险人的责任。学者麦克多维尔就曾指出，除了限制保险金额外，责任保险人几

乎不可能控制它的补偿责任。财产损失保险的保险人则可以在保险合同中明确规定，仅承保

特定风险所引发的损害。〔７３〕而采用帕特里奇规则，则可以免除评估多个原因对造成损害结果

的原因力大小的困难。反过来讲，在这种情形下适用比例分配规则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对原

因力大小进行分配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会产生完全无法预知的结果。如果采取主力原因规

则，其结果仍然是在多个必要条件之间确定一个所谓“最主要”的原因风险，这显然有违必要条

件在价值判断上应当是等值的这一基本逻辑。况且，采取这种规则还会使判决结果更加具有

不可预测性。其次，采取这种规则也不会妨碍保险人从其他保险人处寻求部分补偿的努力。

再次，采用帕特里奇规则还能避免承保缺口的发生。这一点在责任保险中至关重要。责任保

险通常是受害第三人获取赔偿金的直接来源。如果保险人依据传统规则或主力原因规则拒绝

承担保险责任，则损失最终是由受害第三人来承担。该规则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个

别保险合同责任限额较低给被保险人和第三人带来的不利。因为被保险人可以选择提供较高

保险责任限额的保险人，向其提出索赔。最后，适用帕特里奇规则也符合风险分配原则与保险

合同的特性。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所提供保障的预期是，保险人应当为承保范围内原因引起

的损失承担责任。虽然在此处存在对除外条款一定程度上的违反，但保险人至少事先知道，在

发生类似纠纷时将会采用什么规则。这有助于保险人调整保险费率以适应这种风险。对于这

种承保范围内原因与除外原因共同造成损失的风险分配，宜遵循的原则是将之分配给有较强

风险承受与移转能力的一方。这一决定同时还与保险合同的附合性以及当事人间不平等的交

易实力背景相符。

２．彼此独立的多个原因相继发生造成损失时的识别规则

作者认为，此时法院应先确定首先发生并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哪一个，然后法院需要确定后

续原因是扩大了原有的损害程度，还是造成了新的损害结果。这一次序对于确定保险责任是

否存在至关重要。正如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所指出的那样：

一个理性的人不会去质疑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一个承保范围内的危险（风灾）或者是

一个除外危险（洪水）造成了损失后，这种损失（的性质）不会因任何后续的原因或事件而

发生改变。已经发生的损害不能被排除，因为（被保险人）就承保范围内危险所引发的损

失接受补偿的权利（的成就）取决于被保险人遭受损害的时间点。一个保险人不能基于承

保范围内损失出现后才发生的事实而免除其保险责任。〔７４〕

在前案中，法院认为，不能仅仅因为一个在损失出现后才出现并发挥作用的原因事件而使

该损失被排除出承保范围。同理，一个因除外危险引发的损失不能仅仅因为损失发生后出现

的承保范围内的危险，以及其对在先损失所产生的影响而使得该在先损失变为承保范围内损

失。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哪一个危险最先发生，该危险属于承保事项还是除外事项。如果属

于承保事项，则保险人应承担保险责任，反之则无须承担责任。在确定哪个危险最先发生后，

·８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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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应确定继之发生的危险是增加了原损害程度，还是引发了新的损害。如果是前者，那么该

增加的损害能否理赔取决于在先损害的性质。如果后续原因产生了新的损害，那么法院应该

重新分析该后续原因属于承保事项抑或除外事项，以决定该新损害可否获得理赔。这种规则

的正当性在于，承保范围内的损失不能仅仅因为保险人尚未对在先的索赔进行理赔而变为不

可理赔的损失，一个损害结果能否获得理赔应依照该损害发生之时的性质加以判定。假定被

保险人在某月的第一天遭受了一个损失，保险人承认该损失属于可理赔事项。那么，任何一个

理性的保险人都不会认为，在第一天发生的承保范围内的损失仅仅因为被保险人在该月的最

后一天因为除外事项发生而又遭受了损害，就变得不具有可理赔性。与此相对应，被保险人同

样不能获得不应有的利益。例如，一辆汽车因为被保险人擅自改装而造成发动机故障，导致该

系统工作不稳定。此时任何一个理性的被保险人都不会认为，当他继续驾驶该车时的行为导

致该发动机彻底报废的损失可以获得理赔。适用这种方法时，最大的困难可能在于区分原有

损失的扩大和新损失的产生两种情形。如果不能有效加以区分，此时较宜参照保险合同的不

利解释原则，作出对被保险人有利的判定。

五、结语

保险因果关系对于保险责任的确定至关重要，但现行立法却对此未作任何规定，这不能不

说是保险立法的一大缺憾。虽然在学术层面学者对这一问题作过较多探讨，并基本倾向于引

入普通法系的所谓“近因原则”。但由于不确定“近因”的内涵与制度运作规范，导致误传颇多，

自然也无法为司法机关解决类似问题提供明确妥当的理论指导。对此，应首先明确“近因”不

是原则，而仅仅是与哲学和一般私法层面上无限广泛（和相对宽泛）的因果联系相比、范围较为

狭窄的接近于损害结果的那部分具有保险法上法律效果的原因。近因也并非只有一个，可能

存在多个。对于由单一近因导致的损害，如果该原因事件属于承保范围，则保险人需承担保险

责任。反之则无须承担责任，对于由多个近因导致的损害，特别是部分近因属于承保事项而部

分属于除外事项时，如何确定保险人保险责任的有无与大小，普通法系发展出了多种判定规

则。这些规则各有所长，也均存在一定局限性。对此，应当按照因果关系的外在表现形态分别

选择适用不同的判定规则。

（责任编辑：邓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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